

关于对惠仲土（用地）挂[2025]04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竞买
须知的更正公告

我中心于2025年11月29日发布《惠州仲恺高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竞买须知》（惠仲土（用地）挂[2025]043号），现将内容更正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原竞买须知第七条第（二）项内容：“（二）单独申请竞买的，竞买申请人为非仲恺高新区注册登记的企业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必须在竞得土地后2个月内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项目开发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办理土地出让与登记发证手续…… ”更正为“（二）单独申请竞买的，竞买申请人非仲恺高新区注册登记的企业竞得土地使用权的，须在签订该宗地《出让合同》后3个月内，在仲恺高新区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全资子公司开发建设该地块……”
二、原竞买须知第七条第（三）项内容：“（三）联合申请竞买的…… 。联合竞买申请人竞得土地后，须在竞得土地后2个月内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申请书申报的出资人及出资比例设立新公司…… ”更正为“（三）联合申请竞买的…… 。联合竞买申请人竞得土地后，须在签订该宗地《出让合同》后3个月内，在仲恺高新区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全资子公司开发建设该地块……”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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